
108 年龍潭區參加市運游泳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一. 主旨：遴選 108 年桃園市全市運動會龍潭區游泳代表隊，並藉由選拔賽提升區內

游泳水準。

二. 主辦單位：龍潭區公所。

三. 承辦單位：龍潭區體育會游泳委員會、中科院逸光游泳社。

四. 協辦單位：寶輝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五. 選拔比賽時間：108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 07:00～13:00。

                            07:00～08:00 泳池開放熱身，08：15 開始檢錄、08：30 開始比賽。

六. 比賽地點：龍潭高中游泳池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 315 號)。

七. 場地介紹：1. 25 公尺短水道 × 6 水道。2. 水深 120cm。

八. 報名辦法：

 1. 國小組：凡在本區境內國民小學註冊之在籍學生，實足年齡不超過 12 歲者      
                          (民國 96 年 09 月 01 日以後出生者)，以學校或機關團體為單位報名，

                          請各校准予公假參加。

         國中組：凡在本區境內國民中學註冊之在籍學生，實足年齡不超 過 15 歲者

                          (民國 93 年 09 月 01 日以後出生者)， 以學校或機關團體為單位報名，

                          請各校准予公假參加。 
      * 國小應屆畢業生及境外遷入且實足年齡超過 12 歲之國小學生代表其戶籍所在

         地區參加比賽，需提出戶籍謄本（並附有相片之證件）以資證明。 

         社會組：凡中華民國國民，不論在學、服役或就業，其戶籍必須在本區，設籍

                         連續滿 1 年以上者，以個人或機關團體為單位報名。 
      2. 此項賽事為市運代表隊選拔，為避免時間、人力的耗費，請參賽選手須達到

         本選拔賽的參賽門檻（附件一）再報名比賽，填寫報名單時請務必填寫該項

         的成績，若比賽時該項成績超過門檻，裁判長有權終止比賽。

      3. 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22:00 報名截止。

      4. 請各校將報名資料以電子檔傳至 8swimp014@gmail.com 及 
msteven1218@yahoo.com.tw

           有關賽事聯絡人：鍾汶澄教練  TEL:0922142091
九. 比賽辦法：

      1.採計時決賽方式進行。

      2.國小組每名選手至多報名三個單項(兩項個人項目及一項接力項目)。
      3.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定出版之最新游泳規則。

十. 選拔方式：

       1.個人項目：凡參加該單項之國小組選手其選拔成績排名前 3 名且達到參賽門檻

                            (如附表)，即取得代表參賽權。參加國中組、社會組持有最近一年內

                           電動計時成績並達送審標準（附件一）者，可依據成績填寫送審表

                         （附件二）於 5/9 前送審，不需參加選拔。 
　   2.接力項目：國小組 200 混合式接力名單，依各單項選手成績擇優遴選最優

                                 一名代表參賽、200&400自由式接力名單依 50&100自由式成績

                                 擇優遴選四名代表參賽。(市運競賽辦法規定：國小選手每人參



                                 賽項目含接力在內共三項)。
                             國中＆社會組的三項接力名單在市運會比賽前一週 8/19（星期

                                一）於龍潭高中游泳池 進行遴選。

       3.本比賽採計時決賽，不另舉行預賽；另為利於比賽進行，選手報名參加 200  
          公尺混和式、200 公尺自由式、400 公尺自由式，未達參賽門檻，大會裁判有權

          終止超過門檻之選手繼續比賽，參賽單位不得提出異議。 

十一. 獎勵：參賽獲前六名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十二. 申訴：

       (一)比賽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有同等意義者，

             亦不得提出申訴。

(二)合法之申訴，應由各單位總領隊簽字蓋章，用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

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審判委員會認為申訴無理由時得沒收保證金

作獎品費用。

(三)關於競賽所發生之問題，除當時得以口頭申訴外，仍須依照規定於該項成績

宣佈30分鐘內提出，否則概不受理。

(四)關於運動員資格申訴，應用合法手續於該運動員競賽未結束前向審判委員會

正式提出，否則概不受理。

       (五)各項比賽在進行中，各單位職員及運動員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員。

十三. 附則：
1.此賽事是選拔代表本區的游泳選手參加桃園市運動會，請各校務必配合。

  2.參加各項比賽之選手出場比賽時，國小組應出示在學證明（附有相片並加蓋

          騎縫章），國小應屆畢業生及境外遷入且實足年齡超過 12 歲之國小學生代

        表其戶籍所在地區參加比賽，需提出戶籍謄本（並附有相片之證件）以資證

        明。國中組應出示學生證，社會組應出示身分證，以備隨時檢驗，未帶上項

        證件者不得出場比賽。

     3.本選拔賽係為選拔優秀選手代表本區參加市運會，入選之代表選手及教練皆

        須參加集訓，若無法配合參加集訓或比賽期間  (8/23  ～  25)  無法到場者，請勿

        報名參賽，以免造成困擾。

4.請教練以安全為優先考量，依據選手個人能力，選擇岸上出發或水中出發。

5.國中組、社會組持有最近一年內電動計時成績並達參賽標準者，可依據成績

   送審，不需參加選拔，若報名參賽項目一樣，擇優遴選最優(50m 池的成績 
            為基準)三名代表參賽。(25m 池的成績須加秒數 50m+1sec、100m+2sec、

        200m+4sec、400m+8sec、800m+16sec、1500m+32sec)
6.比賽當天 07：00 開放選手入場熱身，08：00 以後選手不得入場熱身，選手

              請勿提早入場、請各單位配合。

          7.08:00召開裁判會議 ，08:10召開領隊技術會議(未到場參加會議者，會後不

             得提出異議)
8.未盡事宜、另行公告。



賽　　程

       （依女、男次序進行）

   項（女）次     項　　　目    項（男）次

１ ４００公尺自由式  ２

３ ５０公尺自由式 ４

５ ５０公尺蛙式 ６

７ ５０公尺仰式 ８

９ ５０公尺蝶式 １０

１１ ２００公尺混合式 １２

１３ １００公尺自由式 １４

１５ １００公尺蛙式 １６

１７ １００公尺仰式 １８

１９ １００公尺蝶式 ２０

２１ ２００公尺自由式 ２２


